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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王志华董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整改报告》。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广东证监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３

月

２０

日对本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下发了《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现场检查结果告知书》。 针对现场检查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公司制定了

相应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形成了《整改报告》。 《整改报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议案的内容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修订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马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

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经事后核查，由于子公司相关财务人员工作失误，年度报告中“长期借款”数

额、“关联方山东鲁能物资集团公司应付账款”数额及“山西鲁能河曲发电公司的一笔

３

亿元贷款的担保方

说明”出现错误。 现对上述相关内容更正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初金额为

１０．０１

亿元”数据错误，应将其中的农

行河曲支行项目融资贷款

１．３４

亿元列报为长期借款，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Ｐ４４

）的部分数据更正如下：

更正前：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广东金马旅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附注七、

２８ １

，

０２０

，

２４２

，

０９０．３６ １

，

０５０

，

９４９

，

６５９．８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７３４

，

７８８

，

１６９．４４ ３

，

９１６

，

７２５

，

３５３．２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附注七、

２９ ５

，

３７０

，

３２３

，

７８８．６３ ６

，

２６３

，

１６４

，

３７０．３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

，

０１８

，

５３３

，

７８３．９３ ６

，

８７３

，

８３１

，

２３３．１３

负债合计

８

，

７５３

，

３２１

，

９５３．３７ １０

，

７９０

，

５５６

，

５８６．３９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续）

编制单位：广东金马旅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注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附注七、

２８ １

，

０２０

，

２４２

，

０９０．３６ ９１６

，

９４９

，

６５９．８４

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７３４

，

７８８

，

１６９．４４ ３

，

７８２

，

７２５

，

３５３．２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附注七、

２９ ５

，

３７０

，

３２３

，

７８８．６３ ６

，

３９７

，

１６４

，

３７０．３２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６

，

０１８

，

５３３

，

７８３．９３ ７

，

００７

，

８３１

，

２３３．１３

负债合计

８

，

７５３

，

３２１

，

９５３．３７ １０

，

７９０

，

５５６

，

５８６．３９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

Ｐ３５

）“关联方应收、预付款项”中山东鲁能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应付款金额

有误，更正如下：

原文：

应付账款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山东鲁能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５

，

７０８

，

３５８．２６ １５０

，

１５４

，

８２８．９３

更正后：

应付账款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山东鲁能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７

，

２５６

，

３３８．４９ １５０

，

１５４

，

８２８．９３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附注（

Ｐ１１６

）“（

２

）关联担保情况”中山西鲁能河曲发电公司向中国

建设银行山西省河曲支行贷款

３

亿元的担保方描述有误，更正如下：

原文：

单位：人民币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鲁能发展

６０％／

晋能

集团

３０％／

山西国际

电力

１０％

山西鲁能河

曲发电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１０－２５ ２０１９－１０－２４

否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鲁能集团

１００％

山西鲁能河曲

发电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４－１０－２５ ２０１９－１０－２４

否

公司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见巨潮资讯

网。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Ａ／

深赤湾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２／２０００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赤湾石油大厦

１１

楼第六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郑少平董事长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和《大公报》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９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９０％

。

２．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３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

的

７９．８０％

。

３．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８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

的

６５．８３％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及嘉宾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及高管：郑少平董事长、王芬董事、张宁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李悟洲独立董事、郝珠江独

立董事、张建军独立董事、屈建东副总经理、赵强副总经理、张建国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熊海明副总经理总工

程师、步丹董事会秘书。

出席会议的监事：余利明监事会主席、黄惠珍监事、赵朝雄监事和倪克勤监事。

出席会议的嘉宾：北京海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建勇律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唐宇强先生、

总监孔昱女士、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渭华女士、审计经理苏敏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述议案：

１

、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

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预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之本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

４３０

，

１１８

，

６３３

元，

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６６８

，

２４５

，

５６６

元，

１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按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母公司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４３

，

０１１

，

８６３

元；

２

）拟按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６４４

，

７６３

，

７３０

股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

４．００

元（含税），共计

２５７

，

９０５

，

４９２

元；

经上述分配，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３６７

，

３２８

，

２１１

元。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报价为人民币

１９０

万元。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

例

与会全体股东

４８９

，

３７６

，

６０７ ４８９

，

３５０

，

８０７ ９９．９９４７％ ２５

，

８００ ０．００５３％ ０ ０％

其中：

Ａ

股股东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３７０

，

９４２

，

６９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股东

１１８

，

４３３

，

９１４ １１８

，

４０８

，

１１４ ９９．９７８２％ ２５

，

８００ ０．０２１８％ ０ ０％

６

、独立董事作其

２０１１

年度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主要就其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情况、作为董

事会各委员会委员履行职责情况、年报期间履职情况、现场办公及实际考察情况等事项向公司股东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王建勇、徐国创、江惟博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及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２

证券简称：长征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２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２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０１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００９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本次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４２４

，

３３７

，

３７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

元（含税），送

０

股，转增

２

股，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９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４

，

２４３

，

３７３．７２

元。实施后总股本为

５０９

，

２０４

，

８４６

股，增加

８４

，

８６７

，

４７４

股。

扣税说明：

（

１

）对于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

０．００９

元。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通

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０９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

３

）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该等股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

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三）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四）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财盛投资管理公司和北海银河科技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转增股本的办法

转增股本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持股数，按照比例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公司股东账户。

六、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七、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５０９

，

２０４

，

８４６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３

元。

八、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１００

号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电 话：

０８５２－８６２０７８８

传 真：

０８５２－８６５４９０３

邮政编码：

５６３００２

九、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书面、电话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九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许伟明先

生主持，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经关联董事许伟明、徐琦回避表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债权

转让协议（草案）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对深圳市金远升五金有限公司享有的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债权， 以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的价格转

让给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债权转让只是公司债权人的变更，债权转让价格公允，

对公司没有实质性影响，通过本次转让可优化公司现金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本次转让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许伟明先生、徐琦女士回避表决，本次转让事项的审议

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关联交易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二、经关联董事许伟明、徐琦回避表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而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

表决，因此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未对本项议案进行表决。该项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内容前后未发生变化。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行为。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及《招商证券关于

＜

新亚制程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

的核查意见》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的公告。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修订后的《总经理工作细则》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修订后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星期四） 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座

９

楼）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书面、电话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二点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郑建芬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并

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债权转让协议（草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债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许伟明先生、徐琦女

士回避表决，本次转让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关联交易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座

９

楼）

３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三）

６

、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三）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

必要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２

、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 审议《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 审议《关于修订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

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６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其他事项

１

、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２

、 联系办法：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座

９

楼

联系人：徐冰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１８５１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１８６８５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会议表决权。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１－４

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的公司股

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８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债权转让协议（草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对深圳市金远升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远升”）享有的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债权，以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达集团”）。

２

、因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该项债权转让交易了构成关联交易。

３

、关联董事许伟明先生、徐琦女士已回避表决该议案，其余

７

名董事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相关方介绍

１

、债务人：

名称：深圳市金远升五金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笋岗大厦

１４Ｌ１

法定代表人：张荣均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广

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营）。

２

、债权受让方（关联方）：

名称：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９

层

０９

单元

法定代表人：徐琦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物业管理；制冷产品、机械

设备的研发与销售。

３

、关联关系：

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５６．７６％

股份。

４

、履约能力分析：

新力达集团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债权转让的标的债权为公司对金元升享有的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债权。

金远升为公司客户，多年来合作稳定。公司与金远升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签订了《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公司

受金远升委托，代其采购电子工具、化工辅料等商品，并由金远升向公司支付商品货款。 随着双方合作规模

的不断扩大，日常交易金额不断增加，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扣除

１３８

，

９６５．２１

元坏账，公司对金远升的应收款

项为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 以上应收款项为公司与金远升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起日常交易产生，目前所有款项账期

未超过一年。 以上应收款项为本次债权转让的标的债权。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债权转让的价格以公司对金远升的应收款余额为依据，未加价或折价。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将对金远升享有的债权计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以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新力达集团。转让后，

金远升的债权人变更为新力达集团，金远升应向新力达集团偿还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 债

权转让协议约定，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两个月内，新力达集团向公司支付全额债权转让款项。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近年来致力于调整发展战略，不断提升自有产品比重，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经评估后认为

与金远升该项目合作，支付货款周期较长，且不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为避免给公司以自有产品为核心

的经营活动带来资金影响，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协商，公司对金远升享有的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债权以

２７

，

６７５

，

６３２．４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新力达集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发展战略，逐步减少此类合作，因此金远升可能不再成为公司前五大客户。

七、独立董事意见

认为：本次债权转让只是公司债权人的变更，债权转让价格公允，对公司没有实质性影响，通过本次转

让可优化公司现金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本次转让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许伟明先生、徐琦女士回避表决，本次转让事项的审议

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债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许伟明先生、徐琦女

士回避表决，本次转让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九、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及保荐代表人杨建斌、傅承核查后认为，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

事许伟明、徐琦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上述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保

荐机构同意新亚制程《关于审议债权转让协议（草案）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有关事项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债权转让协议（草案）的议

案》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2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2-02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7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7

人，代为出席董事

0

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在龙岩设立子公司承担开发

"

江山旅游综合体项目

"

的

议案》，议案详细情况参见公司

2012-021

号公告。

公司已与龙岩市人民政府、新罗区人民政府签署《龙岩

"

花漾江山

"

旅游综合体项目投资开发建设合作

框架协议》，由公司具体承担上述框架协议项下

"

江山旅游综合体项目

"

的投资开发建设。

为了有效推动江山旅游综合体项目的落地实施，促进未来项目的顺利运作，同意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

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开发区华康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福建省龙岩市设立两家子公

司，名称暂定为阳光城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岩投资

"

）和龙岩花漾江山旅游生态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花漾江山

"

），其中龙岩投资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花样江山注册资本拟

定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12-021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龙岩市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龙岩

"

花漾江山

"

旅游

综合体项目投资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框架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8

号）。

为了有效推动龙岩

"

花漾江山

"

旅游综合体项目（以下简称

"

江山项目

"

）的落地实施，促进未来项目的顺

利运作，公司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阳光房地产

"

）、福州开发区华康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康实业

"

）共同出资在福建省龙岩市设立两家子公司，该等子公司名称暂定为

阳光城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龙岩投资

"

）和龙岩花漾江山旅游生态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花漾江山

"

）。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龙岩市设立子公司承

担开发

"

江山旅游综合体项目

"

的议案》，现将本次设立子公司的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成立子公司的概况

（一）本次出资设立龙岩投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龙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3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公司出资人民币

5,1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1%

，出资方式为货币；

公司全资子公司阳光房地产出资人民币

4,9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49%

，出资方式为货币。

全部注册资本分两期投资，其中一期投资

2,000

万元，其余

8,000

万元在两年内全部完成出资。

4

、注册地址：龙岩新罗区。

5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投资及投资管理；销售、咨询；物业管理与租赁；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开发、

建设与经营管理；景区内配套设施的建设；实业投资等（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最终核定为准）。

（二）本次出资设立花漾江山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龙岩花漾江山旅游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3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公司出资人民币

2,5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1%

，出资方式为货币；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康实业出资人民币

2,45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49%

，出资方式为货币。

全部注册资本分两期投资，其中一期投资

1,000

万元，其余

4,000

万元在两年内全部完成出资。

4

、注册地址：龙岩市新罗区江山镇。

5

、经营范围：旅游度假区的投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承办旅游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物业管理与租赁；景区内配套设施的建设；公寓酒店管理；养生住宅社区、颐养公寓社区、农民新村、观光体

验农业、名贵花卉苗木基地、体育运动公园、水上运动公园的投资、开发、建设与经营管理（具体经营范围以

工商登记最终核定为准）。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出资设立两家子公司均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出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事项由公司和阳光房地产、华康实业在成立的上述两家子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故无需签订

对外投资合同（出资合同）。

三、本次出资的人员安排

本次出资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龙岩投资和花漾江山各

51%

的股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阳光房地产、

华康实业间接持有龙岩投资和花漾江山各

49%

的股权， 即公司合并持有龙岩投资和花漾江山各

100%

的股

权，上述两家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告范围。 本次出资不涉及人员的安排。

四、本次出资设立子公司的目的、资金来源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出资目的

为了有效推动江山项目的落地实施，促进未来项目的顺利运作。

（二）资金来源

本次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三）本次出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由本公司自有资金投入，且共同出资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出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2012-023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省胶囊剂药品监督抽验情况通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5

月

25

日在其网站通报了公司子公司黄石三九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黄石三九

"

）生产的泰脂安胶囊两个批次产品、牛黄蛇胆川贝胶囊四个批次产品铬含量超标。

自四月中下旬胶囊剂产品铬超标事件曝光后，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下属企业进行全面、细致的

自查。 其间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计抽检黄石三九

2012

年

4

月

30

日之前生产的胶囊剂产品

11

个批次，

其中

5

个批次合格，

6

个批次不合格，不合格产品铬含量小于百万分之三。 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抽检

结果出来后，黄石三九立刻对涉及的胶囊产品进行了封存，并启动了召回工作，目前，胶囊剂产品的召回工作

已基本完成。 由于同一批空心胶囊生产的产品部分检验结果合格，部分检验结果不合格，黄石三九已向湖北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复检，公司将及时对外公布复检结果。

2012

年

4

月

30

日之后黄石三九生产的胶囊

剂产品已进行批批检验，检验结果均为合格。

公司总部组织人员对黄石三九通报批次的胶囊剂产品从采购到最终流向进行了全面排查。 查明通报批

次的空心胶囊均采购自湖北人福康华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泰脂安胶囊、牛黄蛇胆川贝胶囊销售金额

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收入比例小于

0.1%

，不对公司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产品主要是以颗粒剂、丸剂、

软膏剂、口服液及中药注射剂为主。

公司始终将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一直以来严格按照

GMP

规范生产药品。 目前，公司已按照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2

）

25

号公告要求，对全部胶囊剂产品再次进行逐产品、逐批次检验，保证向消费者提供

安全有效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2-032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租赁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4

月

26

日，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租赁深圳西乡合正汇一城项目开设商场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大

道与新湖路交汇处东北角合正汇一城项目地下二层至地上五层的部分面积，用于开设商场。该项目面积约为

7.2

万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15

年，交易总金额约为

97,318

万元（含租金、商业物业服务费等）。 此外，公司对于该

项目装修、设备购置等投资约为

6,628

万元。上述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12

年

5

月

28

日，公司与深圳市银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宝源股份合作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27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天虹商场股份

有限公司租赁深圳西乡合正汇一城项目的公告》（

2012-028

）。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备查文件：《房屋租赁合同》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2-037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今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全球星投资

"

）通知，全球星

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

4,00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

）质押给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为其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相

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

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21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

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全球星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

20,15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7%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全球星投资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3,3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31%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